
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 

 

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

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3月29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

开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，就公司董事会会

议审议的《关于公司所属企业参与设立中交怒江产业扶贫开

发有限公司所涉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和《关于中国路桥与中交

产投共同投资塞尔维亚中国工业园项目所涉关联交易的议

案》进行了审核。 

一、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针对

上述关联交易议案资料提供齐备，独立董事在全面了解的基

础上，审议了如下关联交易： 

1、公司下属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一公

局集团）和中交西南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西南投资）拟

与中交集团、怒江州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

立中交怒江产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，其中，一公局集团出资

人民币1亿元，西南投资出资人民币0.5亿元。 

2、公司下属的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中国路桥）拟与中交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交

产投）出资设立中国路桥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路桥产投），其中，中国路桥出资5,780万欧元，持有项目

公司85%股权；再由路桥产投与塞尔维亚方面共同出资设立



项目开发公司（以下简称项目开发公司），实施投资建设并

运营塞尔维亚中国工业园项目。 

3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中交集团）作为

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根据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

安排享有优先配售权，有权参与认购公司公开发行的A股可

转换公司债券。 

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1. 上述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公正，关联董事均已回

避表决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

《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 

2.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

定，方案合理、切实可行，有利于公司集中主业，进一步增

强核心竞争力，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。  

3.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正、自愿、诚信的原

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，特别是非关联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形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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